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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於 17.7.2019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2019 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  期：201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7 分  

 

地  點：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鄧賀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鄧家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湛家雄議員 , BBS, MH,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思靜議員  下午 2:39 會議結束  

 張木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程振明議員  下午 3:16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  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 4:09 

 鄧鎔耀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月民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 2:55 

 呂  堅議員 , MH 下午 2:38 會議結束  

 馬淑燕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27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美桂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姚國威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29 

 沈豪傑議員 ,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浪鳴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 4:22 

 鄧志強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14 

 鄧卓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民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58 

 鄧慶業議員 , BBS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勵東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03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美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卓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威信議員 , MH 下午 2:44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楊家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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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明堅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增選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方志榮先生  下午 2:52 會議結束  

 莊展銘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廣寧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鈺琳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作霖先生  會議開始  下午 4:29 

 楊金粦先生  會議開始  下午 4:16 

 鄧兆麟先生  會議開始  下午 3:30 

 楊家榮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郭浩庭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1 

 

列席者   

 何桂雄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葉珮兒女士  元朗地政處高級產業測量師／東  

 蕭亦豪先生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西規劃處高級城市規劃師／元朗西 1 

 李麗嫦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戴肇宗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督察（潔淨）  

 胡叠明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農林督察（農林推廣）  

   

 議程第二項   

 廖子君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總工程師／西 5 

 李福鑄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高級工程師／9 西  

 袁嘉慧女士  創新科技署高級經理（河套地區發展）  

 鄭炳章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香港區交通運輸執行董事  

 劉偉業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香港區交通運輸規劃項目工程師  

   

 議程第三（1）項   

 黃振華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清拆（一）  

 鄧建雄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清拆（三）  

 許桂成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寮屋管制（新界西二）（新界西（二）寮

屋管制辦事處）  

 陳美聯女士  地攻總署總地政主任／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組）  

 李鎮威先生  地政總署地政主任／土地徵用 3（2）（工程項目組）  

   

缺席者    

 張志光先生   

 趙志豪先生  （因事請假）  

 何志偉先生  （因事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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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浩賢先生   

 黃永生先生  （因事請假）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城委會）2019 年度

第三次會議，並歡迎文美桂議員及鄧志強議員加入城委會。  

 

議程第一項：  

通過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2019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第二項：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 第一期主體工程「道路、污水收集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工程」  

（城委會文件 2019／第 4 號）   

 

3.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並介紹第 4 號文件，與委員進行討論：  

 

廖子君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總工程師／西 5 

李福鑄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高級工程師／9（西）  

袁嘉慧女士  創新科技署高級經理（河套地區發展）  

鄭炳章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香港區交通運輸執行董事  

劉偉業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香港區交通運輸規劃項目工程師  

 

4.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普遍支持有關計劃；  

 

(2) 有委員表示相關部門在諮詢區議會前，應先充分諮詢新田鄉鄉事委員會（鄉委

會）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3) 關注交通規劃，建議減少改動現有道路路口，擔心隨著工程開展而增加的車流

量會加劇交通擠塞問題，又關注現時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的規模是否足

以應付額外車流；  

 

(4) 認為現時落馬洲河套地區（河套地區）一帶的道路未能配合因發展而帶來的額

外車流量，例如落馬洲路及下灣村東路。有委員建議將該兩條道路改為雙線雙

程行車及興建新的道路和增建進出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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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於直接道路上的環保運輸系統會選用哪種環保運輸工具，有關運輸系統是

否會以架空形式連接至河套地區；有委員關注興建高架橋會否影響到附近的居

民。有委員建議於新田一帶興建鐵路站以帶動附近區域發展及應付額外的人

流；  

 

(6) 希望妥善處理受收地影響的居民及營運者，例如加強賠償方案、減少收地範

圍、原區安置受影響居民、保留居民可使用的現有進出口通道及修改影響現有

營運者的工程計劃等；  

 

(7) 關注工程進行期間對居民造成的滋擾及可行的紓緩措施；  

 

(8) 關注現時河套地區的土地污染問題；  

 

(9) 查詢有關發展如何配合《新田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  

 

(10) 希望相關部門妥善記錄與受影響的居民達成的協議，以供將來有需要時查閱； 

 

(11) 查詢河套地區發展的相關配套，例如會否提供住宿設施，以吸引人才進駐及減

低繁忙時間的交通需求。有委員希望相關部門可藉發展機會一併改善河套地區

附近的基建配套，例如排水系統；及  

 

(12) 關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的人才來源比例。  

 

5.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廖子君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備悉委員就河套地區發展第一期主體工程下擬建道路工程的意見。我們將於第

一期主體工程除建造連接港鐵落馬洲站至河套地區的直接連接道路外，亦包括

擴闊及改善現為單線道路的下灣村東路至一條標準雙線雙程不分隔道路（即一

線北行一線南行），以及改善現時已為標準雙線雙程不分隔道路的落馬洲路並

將部分路段擴闊至 10.3 米寬和建造連接道路至粉嶺／新田公路。第一期主體

工程下的主要道路工程會於第一期創科園發展全面營運前完成，以配合交通需

要。我們亦會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保留於工程界限內居民／營運者可使用的現

有進出口通道及新增進出口通道的建議，並樂意與新田鄉鄉委會及受影響人士

跟進及加強溝通；  

 

(2) 備悉擬議單車徑及道路工程會對現有的一個停車場進出口通道造成影響，署方

已與顧問公司制訂新方案並正諮詢其他相關部門的意見，將適時與新田鄉鄉委

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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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按照相關標準評估及設計道路及排水系統等的基建設施，並交予相關部門審

批；  

 

(4) 明白居民對收地及有關賠償的關注，已在計劃中盡量減少徵收私人土地以減低

對居民／營運者的影響；惟在擴闊道路時仍有部分私人土地和魚塘無可避免地

須被收回，希望能得到居民的配合。相關部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的賠償事

宜；  

 

(5) 表示會以「先基建、後發展」的原則進行河套地區發展，並分階段落實所需的

基建工程，以配合創科園分期發展和營運的需要；  

 

(6) 連接港鐵落馬洲站和下灣村東路的直接道路將為一條高架道路，現時初步建議

採用電動巴士作為往來港鐵落馬洲站及河套地區的環保運輸系統。此外，署方

亦會與運輸署商討增設公共運輸（如巴士線）至河套地區內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的可行安排；  

 

(7) 按照落馬洲河套地區現時的規劃，河套地區已預留位置考慮提供一條直接由河

套地區通往深圳境內的連接通道和相關過境設施。但有關通道和設施屬遠期規

劃方案，有待進一步研究並不包括在第一期主體工程的範圍內；及  

 

(8) 表示相關部門會適時就新田／落馬洲地區進行策略性規劃。  

 

6.  創新科技署代表袁嘉慧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創科園的目的旨在建立科研合作基地，匯集世界各地的頂尖企業、科研機構及

高等校園辦學團體，並透過科研合作及學術交流，培訓本地科研人才及推動香

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2) 創科園並沒有特定的人才來源地比例；   

 

(3)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正進行總體規劃研究及商業模式和商業計劃研

究。署方會參考研究結果，制定創科園的發展策略和規劃。有關研究完成後，

將適時向區議會匯報；及  

 

(4) 園區內會興建住所，出租予在園區內的學生和工作人員。  

 

7.  主席總結，委員原則上支持有關發展，惟需處理交通問題及收地賠償問題、建設相

關配套及考慮釋放河套地區附近土地以善用土地資源。主席希望相關部門能充分諮詢當區

鄉委會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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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二項︰委員提問 

(1) 黃偉賢議員、麥業成議員、陳美蓮議員及杜嘉倫議員建議討論「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

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之加強措施」  

（城委會文件 2019／第 2 號）  

 

8.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與委員進行討論：  

 

黃振華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清拆（一）  

鄧建雄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清拆（三）  

許桂成先生  地政總署經理／寮屋管制（新界西二）（新界西（二）寮屋管制辦

事處）  

陳美聯女士  地攻總署總地政主任／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組）  

李鎮威先生  地政總署地政主任／土地徵用 3（2）（工程項目組）  

 

9.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得悉就橫洲發展第一期項目進行清拆前凍結登記了 921 個構築物，惟當中只有

16 戶提出申請核准特惠津貼，查詢數目差異的原因。有委員關注審批核准特

惠津貼的進度；  

 

(2) 查詢除已獲編配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屋／中轉房屋單位或領取綠表資格證

明書、獲編配香港房屋協會（房協）轄下的一次過過渡性房屋及已提交資料作

審核的住戶外，其餘受影響住戶的安置安排。有委員查詢審核資格何時完成及

住戶遷出的期限；  

 

(3) 查詢若居於已登記／持牌非住用構築物的住戶已登記參與「寮屋住戶自願登記

計劃」（「自願登記計劃」），在地政總署正式審批有關住戶的申請前，該已登記

／持牌非住用構築物是否不會被清拆。有委員認為，相關部門就自願登記計劃

的宣傳不足，又建議在自願登記計劃的申請期內，暫緩進行清拆行動；  

 

(4) 查詢若寮屋的登記記錄被取消，有關住戶申請租用官地牌照建屋的程序。有委

員表示得知現時仍有寮屋在被清拆後獲批准重建；  

 

(5) 查詢地政總署不檢討由 1982 年開始實施的寮屋管制政策的原因；  

 

(6) 認為相關部門應遵行「先安置、後清拆」的原則；及  

 

(7) 建議彈性處理受影響住戶的安置安排，提供適當的誘因加快住戶遷離寮屋的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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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政總署代表黃振華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現時有 119 戶通過審查程序，並已轉介至房屋署／房協作安置安排，當中有

52 戶已獲編配公屋／過渡性房屋單位；亦有 33 戶初步符合獲取核准特惠津貼

的資格；  

 

(2) 有個別受影響居民因不同原因，例如擁有公屋戶籍、居者有其屋、租者置其屋

或私人物業等，均不符合資格；  

 

(3) 經修訂及通過的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後，符合補償及安置

安排資格的住戶有所增加，地政總署會全力處理相關個案，務求令受影響住戶

在遷出限期前得到妥善安排；及  

 

(4) 在獲得立法會就橫洲第一期工程撥款後，會進一步公布清拆日期。  

 

11.  地政總署代表鄧建雄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自願登記計劃旨在修訂為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受影響的寮屋住戶而設的特惠補

償及安置安排。修訂安排適度地容許居於持牌非住用構築物／1982 年寮屋登

記的非住用寮屋的合資格住戶，同樣可以受惠於住用寮屋登記住戶適用的免經

濟狀況審查的安置及特惠補償；  

 

(2) 已遞交自願登記計劃申請並符合登記要求的住戶，仍須繼續遵從現行寮屋管制

政策下對已登記寮屋的各種規定，包括不得擴大或加建，亦不得未經批准以未

經登記的材料改建；及  

 

(3) 已參加自願登記計劃並符合登記要求的住戶，其寮屋不會僅僅因為改作居住用

途，而被撤銷寮屋登記及清拆。  

 

12.  地政總署代表許桂成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若證實原有已登記構築物有違規情況，寮管處會按既定程序採取適當的寮屋管

制行動；  

 

(2) 於 1982 年獲登記的寮屋仍屬非法構築物，然而，構築物的位置、尺寸、建築

物料及用途如與 1982 年寮屋登記記錄相同，便可「暫准存在」直至自然流失

（例如構築物無人佔用或不再存在）或政府因發展計劃、環境改善或安全理由

而被清拆 /取締。在此日期之後搭建的構築物不會獲得登記，被發現會予以清

拆。已登記的寮屋不得擴大或加建，亦不得改作與記錄不符的用途，或以未經

登記的材料改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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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直以來，對於登記寮屋違規擴建，署方一般會酌情容許涉事人先糾正情況。

考慮到寮屋管制政策表明要取締違規寮屋，而政策亦絶非鼓勵違規擴建，地政

總署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發出新聞公報，收緊酌情安排的執行。具體而言，若

有證據證實擴建是該日後新落成的擴建，一經發現，地政總署會採取行動，不

再給與糾正機會，即時取消寮屋登記編號，清拆整間位於政府土地上的違規構

築物，或因應位於私人土地上的新完成擴建個案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13.  地政總署代表陳美聯女士回應，按照現行政策，地政總署不會再發出政府土地牌照

作居住用途。現時持有有效住用牌照的住戶可向地政總署申請重建有關構築物；惟在政府

土地上的寮屋若被寮屋管制辦事處發現有僭建而撤銷相關寮屋編號，該住戶在自行清拆有

關構築物後，是不會獲政府發出任何重建批准的。  

 

14.  主席總結，希望地政總署能安排不作資產審查原區安置受影響居民，並檢討寮屋管

制政策，希望相關部門代表向上級反映委員意見。  

 

(2) 陳思靜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區議員辦事處地租問題」  

（城委會文件 2019／第 5 號）  

 

15.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與委員進行討論：  

 

葉珮兒女士  元朗地政處高級產業測量師／東  

 

16.  委員表示於會前已與相關部門溝通，亦已參閱部門的書面回覆，並滿意有關回覆。 

 

17.  主席總結，委員滿意回覆，部門代表亦沒有補充，議程結束。  

 

議程第三項：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37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6 月  


